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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社會民主黨章草案

名稱：臺灣社會民主黨，筒手在社民黨。
宗旨：平均地祿，選賢與能：ri;制資本、為民服務﹔全民政治，當家強國：社會福利，世界大同。
任務．在野監督，在朝執政”

凡中華民囡囡籍，滿十八成以上，認同本:t ；.£念，All府本黨黨章，得登記為本黨黨員
黨員之權利宜。 r:

卜 依據本 1監視傘取得選舉、被這舉及罷免之權利。
2、 對本黨活動有參與之權利。
3 、 在黨內會議有發言、提案及表決之權利。

黨員之義務如r ：一、遵守本黨黨章，服從本 :t 決議。二、繳納黨費。
每人每年黨費卸下：甲、一般：貳百元。乙、無業：可先激。丙、學生：壹百元。丁、終身：貳千元。
戊、榮譽：伍千元。己、白金﹒受萬元。庚、藹翠：伍萬元。辛、鑽石：給萬元。
黨員得以書面方式聲明退黨。
黨員違反法令、章程或不遵守大會決議而致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，應有黨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教三
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予以除名。

本黨之政策執行及組織運作，4采取民主方式。
組織決議以多數決為原則，但重大事項須經全國黨員大會黨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殺三分之二以
上通過。

第12條 本黨以全國行政匯成為組織區域，黨址設立於新北市。
第四拿全國黨員大會

第13條 金周黨員大會為本黨最高決策機闕，會議每一年由主席召集並主持之，必要時由全體五分之一以上述署
召閉臨時會議。

第14條 全國黨員大會職權如下：
1、 修訂本:tt 網。
2、 聽取並拾討中央執仟委員會之工作報告－
3 、 受理及議決提案。
4、 選舉、罷兔主席與中央（執行、評議）委員

第五章中央黨部
第15條 本:t 』E主席一人，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產生，任期四年，述退得連任。主席出絞時，應於三他月內改進

之。
本黨主席之罷免，由全艘黨員投票決定。主席罷免1i:須由全體黨員五分之一以主逮著提出，經全體黨員
三分之二投票，投票黨員三分之二同意，�丸案始得完成。

第16小學

第17條

2、
3 、

4 、

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虫，下：
執行全國黨員大會之決議。
制定內規。
編製預算反決算。
議決重要人事業及黨員違紀處分案。

第18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至少每三個月定期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可開臨時會議。決議事項若未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
出席之多數表決，木具效力。中央執行委員三名，候楠委員二名，主席為當然中央執行委員，其他均由
全國黨員大會選舉產生。中央執行委員有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之義務﹔中央執行委員進有缺頓時，
也候補委員遞桶，候輔委員缺$寞時得由主席指派逾千i討。

第19條 中央黨部置秘書長一人，由主席任兔，送中失執行委員會做查，其任期與主席用。中央黨邦所屬各一級
工作單位置主管若干人，其任丸方式亦悶。

第六章中央評議委員會
第20條 中央評議委員會軍委員三人，由主席提名，黨員直接選舉產生﹔任期與主席悶。中央評議委員互格一人

為主任委員。中央評議委員會三個月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可開臨時會議。
中央評議委員會的職權如下：

監督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行黨務工作。
本黨內規及預算之偽查。

第 21條

2、
第22條 黨員有違背黨章、決議或破壞本黨名譽之情芋，、笠 :t 圓呈報中央執行委員會為適當之處分﹔黨員若有不

放處分者，可向中央評議委員會主請仲裁。仲裁辦法宙中央執行委員會另訂之。
第七拿黨籍與參選

第23條 本:f: 公職自行參選候選人之產生，規則另訂之。
第24條 本黨黨員未經本黨提名自行參選公職看，視同退出本煮，兩年內不得申請入黨
第25條 不具本黨黨繕，但經徵召代表本黨參選者，規則另1T之。

第八章經費及會計
第 26條 本黨財務會計公悶。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。其結算報告經中央評議委員會

第27條

2、
3 、

第28,ii居
第九拿附則

第29條

審議，提出黨員大會通過，益報主管機關三
本：蒙J經費來源：

:t 脅。
政治獻金。
其他收入。

本黨財務公閥、透明，每年經費收支報表須報請中央評議委員會審核通過。

本黨黨章修改須經黨員大會黨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，匕通過
施，修正時亦同﹒

本：黨黨章自通過日起實

t﹒ 


